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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
——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阮青松 谢远鑫 吕大永*

摘要：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近年来广受学界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

2009—2020年我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

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显著提升企

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

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企业、大规模企

业以及未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更显著，意味着企业的“避免环境监管处

罚”动机能较好地解释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因此，

提高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对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加

快建立生态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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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内GDP从

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210207亿元，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处于高位。2010年，

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中国的粗放型发展

模式尚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高能耗、高污染现象依然明显，环境污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

失大约占GDP的8%~15%（韩超、胡浩然，2015），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受到严重威胁。在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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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40年里，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生态环境负担也随之加重。这与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相悖，并已成为阻碍经济

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十八大以来，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

特征，企业绿色升级和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创新是实现企业竞争

力与环境保护“共赢”的重要环节（齐绍洲等，2018），如何让企业微观主体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成为了当下解决环境问题和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地方政府对环境的关注逐渐增强，关注度提升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中央出台的

一系列环境保护制度和政策，如环保督察和环保约谈等，这对地方政府在环境关注方面产生

了纵向压力；另一方面则源于社会公众不断加强的环保意识以及对环境公共产品需求的提

高，这在横向需求层面给地方政府的环境关注度分配带来了压力。尤其在提出“碳达峰、碳中

和”的大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评价已成为影响官员晋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组织理

性原则，地方政府官员会出于理性考虑，将关注度放在更有利于自己职业发展的领域。因此，

面对环境污染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上表现出空前的决心（罗知、齐博

成，2021），促使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日益加强。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当地

环境的重视程度和未来的发展规划，其所释放的信号会影响当地上市企业的行为决策，从而

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活动。

有关绿色创新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指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是指减

少环境污染、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陈诗一、陈登科，2018）。绿色创

新是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长期发展的重要途径，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行为有助于企

业树立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帮助企业获得市场的积极响应（方先明、那晋领，2020）。因

此，绿色创新是应对不断变换的环境压力下有效且不可或缺的解决方案，是打破经济与环境

“非此即彼”局面的关键因素，也被视为实现清洁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手段。但是，

由于创新存在风险，当环境外部性内化不力时，企业的绿色创新效益无法抵消固有的风险，从

而扼杀了企业绿色创新的主动性，此时地方政府的合理干预是有效的。由于信息不对称、资

源分配不合理等情况，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时面临较大的风险，进而导致市场失灵（郭玥，

2018），这也是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的原因所在。

为了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政府一般会通过制度层面的措施去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

动。王永贵和李霞（2023）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其与企业的

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丁杰等（2022）在使用DID 方法研究了绿色信

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显著。

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在研究环境保护税改革效果时指出，环境保护税改革能有效提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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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使用效率和开展在末端降低污染物排放的绿色创新的活动，从而提高企业绿色创新

水平。同时，于连超等（2019）也发现，征收环境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胡宗义

和薛苏亚（2022）认为新《环保法》实施后能够发挥“波特效应”，主要通过加强企业的信息披露

和环保处罚，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可见，现有研究关于政府和企业绿色创新行为

关系的讨论往往是基于环境政策或环保法案出发，探究其对企业绿色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何更直接地评估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较少。目前，关于企业绿色创

新的文献主要是从创新内容和创新强度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进行分类，极少文献从动机视角

来分析创新行为。对政府关注度考察方面的文章多局限于公共服务与城市管理，鲜有文献涉

及企业绿色创新（王印红、李萌竹，2017）。而涉及关注度方面的文章主要是从非政府的视角

研究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赵莉和张玲（2020）及Chen等（2018）从媒体环境治理的视

角出发，分别以中国省级工业企业和百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媒体环境关注会对当

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产出。李鑫鹏

（2023）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在推动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高管团队环境关注

度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企业高管环境关注度对绿色创新呈正向调节效应（徐建中等，

2017）。此外，伊志宏等（2022）和杨柳等（2020）研究指出，企业所在地公众环境关注能够

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生态观念，推动企业环保投资投入来驱动企业绿色

创新行为。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上，尽管现有文献在分析环

境规制政策或环境标准等视角下已经建立了严密的理论基础，但相关文献大多基于非政府层

面，鲜有文献基于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视角研究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因此，本文研究地方政

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现有研究。同时，不同于以往研

究直接聚焦于讨论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立足于企业绿色创新动机视角，分析企

业开展绿色创新的原因，并探讨在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逐渐加强的背景下，地方上市企业绿

色创新水平是否明显提高，对于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第二，研究方法上，本文改变

传统方法对具体环保事件进行政策研究的思路，通过构建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指标来探讨地

方政府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传统事件研究往往关注具体政策事件对企

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涉及的政策和法案覆盖面一般为全国性和范围较小的区域性，尽管少

量文献研究了地方环保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但由于地区之间具有差异，不能较好

地全面反映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相比之下，构建地方政府环境

关注度指标的方法具有多维度、客观性和长期性等创新性特点，该方法综合考虑各地方政

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整体表现，为有效量化评估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提供了客观可靠的

数据支持。此外，该方法能够综合分析政策支持程度、监管力度、资源投入等多个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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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为研究者全面理解地方政府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新

思路。

本文后续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第三部分为研究理论和假说，第四部分

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制度背景

近年来，环境形势严峻，政府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并先后出台一系列

措施。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2008年2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式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

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重污染行业企业上市前必须进行环保审核和上市后需严格披露

环境信息，这表明政府对于企业生产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开始重视。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

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我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并于2015年1月施

行。2016年，我国颁布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增添了新要

求，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成效纳入考核指标中，明确了领导干部环境建设的责任，环境目标

约束会使地方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调整产业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等行为推动当地产业转

型升级。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建设美丽中国”，再次强调了“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

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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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历年中国政府环境关注度变化

为了规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

中国，2018年我国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同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学技术部联

合印发《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细化了绿色技术创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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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提出要加快建立绿色技术标准体系。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在2020年10月召开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为使企业建立健全环境信

息依法披露管理制度，2021年 11月由生态环境部第四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企业环境信息

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迫使企业披露更多环保信息，助推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2022年8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深入推

动技术创新，加快创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2022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党

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相继提出，要推动绿色创新和绿色转型。2023年 3月 5日在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继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

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可观察到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见图1），并出台一系

列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相关政策和法规。然而，这些与企业绿色创新相关的政策条例主

要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如何确保这些政策在地方层面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仍需进一

步探讨。在此背景下，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将提供一个新视角，

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并深入探讨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实际影响。通过此

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并为提升政策的地方层面

执行效果提供有益的建议。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关注度在一些文献中又称为注意力，这一概念来自于心理学，指个体将意识分配集中于

特定事物的心理活动（王楚君等，2018）。决策者的精力通常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关注度的分

配将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变化。因此，政府关注度实际上是一种稀缺资源，政府的决策行为取

决于其关注焦点所在，研究政府决策行为就是研究政府关注度分配方式。地方政府环境关注

度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和关注程度，体现了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

态度和意愿。它可以影响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优先级和力度，以及政府在环境监管和环保激

励方面的行动。本文与政府环境关注度相关的讨论主要是环境规制和环保法的内容。环境

规制是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和行政手段对企业和个人的环境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过

程，它包括制定和实施环境标准、排放限制、环境监管和执法等方面的措施。环保法则是国家

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用于保护和管理环境。它具有法律约束力，规定了企业和个人

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以及相应的处罚和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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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上很大程度受到政府的干预和调控，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密切

相关，政府成为企业发展决策时的重要“方向标”（杨洋等，2015），在鼓励绿色创新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Dhull & Narwal，2018）。企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污染防治和开

展绿色创新活动的主体（Lv et al.，2021；严春晓等，2023）。因此，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增强

后，为了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之间的和谐发展，一般会通过采取措施加强环保监管和实施财

政援助的方式，推动企业加大绿色创新的投入（Borsatto & Bazani，2021）。一方面，地方政府对

环境的关注增加，随之而来的将是更为严格的环境监管，企业为了实现长期的发展，将不得不

积极参与绿色创新（Fang et al.，2021）。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支持将直接减少企业的融资约

束，同时通过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为受补贴企业提供隐性的信誉保障，并向社会投资者传递

积极的投资信号，这有利于企业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本，从而鼓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梁亚琪

等，2022）。因此，我们推测地方政府对环境的关注度提高可能促进当地上市企业的绿色创

新，本文提出如下假说1：
H1：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增强以后，当地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提高。

环境监管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遵循规定以满足环境保护要求，通常

通过环境保护督察和制定环保法律等途径来促使企业或个人采取绿色行为。环境规制是政

府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的有效手段，有力的环境监管能引导企业进行更多绿色创新活动（Du
et al.，2022）。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提升后，迫于环境监管压力，企业可能会制定措施来避免

政府的监管处罚。为达到环境监管的要求，企业通常会采取绿色创新行为。波特假说（Por⁃
ter，1991）认为，如果制度设计得当，环境规制可以提高地方的绿色创新水平，这主要是由于以

市场为基础的规制工具如可调控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将会比技术标准更加灵活，更有利于创

新。Domazlicky和Weber（2004）验证了波特的观点，他们认为环境规制会引致技术创新从而

对企业的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效应。王德祥等（2017）在针对重污染企业创新行为进行研究

时指出，严格的环境规制改变了重污染行业内政治关联企业的原有粗放型发展方式，推动其

利用政府资源进行研发创新，以维护政企关系和构建双赢的创新竞争优势。

为了降低政府对企业环境违规的处罚并获得政府的批准，企业在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

管理创新等方面，主动采取符合现有标准的绿色创新措施，以遵守环境法规。当企业面临的

环境违规罚金和税费超过执行环保政策所需的投资时，它们的最佳策略是积极投身环境治理

并加大环保投入。在政府强化环境监管的背景下，违规企业将承受较高的罚金；为应对这一

压力，企业会增加环保投资以满足法律规定。因此，作为以利益为导向的理性经济实体，当企

业面对的环境监管处罚成本超过遵守成本时，它们会选择遵循环境规定并致力于绿色创新。

随着政府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提升，地方政府将为推动环保事业发展而加强环境监管。为了

满足政府的环保监管要求并降低潜在处罚，企业将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适应政府的监管要

阮青松 谢远鑫 吕大永：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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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H2a：
H2a：若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是为了迎合政府环境监管，则环境规制程度加强后对地方政府

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此外，环保法是政府实施环境监管的重要工具。包群等（2013）指出，只有在环保执法力

度严格或是当地污染相对严重的省份，通过环保立法才能起到明显的环境改善效果。在《环

境保护法》实施后，企业往往会提交更多的环境专利申请，包括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污

染型企业短期内虽然能给企业带来较高经济收益，但随着环保法的宣传教育，公众环保意识

的提高，公众会指责、上访或控告该企业，增加该企业被处罚的可能性。Cai等（2020）指出，由

于受到环境保护法等更严格的环境法规的影响，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将更加明显。显

然，受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的影响，环保立法和执法程度必然产生联动效应，重污染企业成为

监管的重点对象，为了避免政府的监管处罚，污染企业的行为会更容易发生改变。基于前面

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说H2b：
H2b：若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是为了迎合政府监管，则环保法的颁布会让企业产生更多的

绿色创新行为，其在政府环境关注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呈现正向调节作用，且对于重污染企

业的调节作用更明显。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9—2020年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以及对应的财务数据作

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其财务特征数据

来自CSMAR数据库，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则通过对每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计

算得到，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来自于各地政府门户网站。参照Chen等（2022）的做法，本文对上

市公司数据做了如下处理：剔除样本期内的ST、PT、*ST企业；剔除金融和教育类企业数据；剔

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数据；剔除财务数据或其他指标缺失严重的数据。为消除极端值

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后，本文最终得到

29555个观测值。

（二）变量和指标选取

1. 企业绿色创新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颇为丰富，创新指标的变量也多种多样。绿色专利被视

为官方认可的绿色创新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国内外相关文献普遍采用的绿色创新代理指

标。本文参考Tong等（2014）以及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的文章，以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衡量

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GI ）。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是资源投入和使用效率的最终体现，企

7



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能更好地体现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专利授予数量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

性（周煊等，2012；杨菁菁、胡锦，2022），因此，与绿色专利授予量相比，绿色专利申请量更能及

时反映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2.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GEA）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决策者无法对所

有公共事务给予同等强度的关注度（王印红、李萌竹，2017），因此，政府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关

注度分配对本地环境质量具有较大影响。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具有施政纲领性的政府官方文

本，反映了一定时期政府工作内容的布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关注度的分配状况。目前

从政府角度研究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文献主要是从政府的产业绿色发展规划、环境规制和区

域性政策的角度出发，鲜有文献基于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这一视角进行讨论。本文采用文本

分析方法获取各地区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环保的相关词频，并将其和当年政府工作报

告的总字数作比较，以此作为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指标，并参照Chen等（2022）的做法将其乘

以100。
3. 控制变量

考虑潜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因素还有其他特征，本文也选取了一系列的企业特征和城

市特征数据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地缓解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偏误。企业特征层面的

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规模将会对企业的创新程度产生

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当企业规模越大时，为了保持自身的持续发展，需要进行更多的研发投

入。企业年龄（Age），企业的年龄代表企业的发展历史和成熟度，能够对企业的决策行为产

生影响，并使用公司上市后年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董事会规模（BoardSize），董事会的规模

会对企业的资源获取和创新投入产生影响，一般规模越大的董事会，其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

越强。资产负债率（ Leverage），企业的创新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个指标反映了在企业

的全部资产中由债权人提供的资产所占比重的大小，反映了债权人向企业提供信贷资金的

风险程度，也反映了财务杠杆的能力。托宾Q（TobinQ），表示企业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

本之比，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创造了更多社会财富。参照蔡卫星等（2019）的研究，本文还控

制了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ROA）、资本密集度（Capinten）、员工人数（ ln Labor）、第一大股

东持股比例（Top1）以及独立董事比例（ Independent）。除企业特征外，宏观的城市特征变

量也会对地方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参照徐佳和崔静波（2020）、王锋正等（2018）
以及李婧和产海兰（2018）的研究，本文将地区的污染水平（ ln SO2）、地区 R&D 人员数量

（ ln RD）、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以及地区的资本存量（ ln Capstock）等宏观变量纳入控

制变量。

阮青松 谢远鑫 吕大永：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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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为主要的变量及其定义，表 2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GI 的平均值为

5.610，标准差为17.580，这表明样本中绿色专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水

平参差不齐相关。绿色专利申请量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23，表明不同企业在绿色创新水

平上存在巨大差距。就 GEA 而言，其平均值和标准偏差分别为0.350和0.125，表明不同地区

政府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表1 主要变量及其定义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GI

GEA

Age

Size
ln SO2

Leverage

TobinQ

ln Labor

ROA

Capinten

Top1

Independent

BoardSize

GDP

ln RD

ln Capstock

变量描述

企业年度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政府工作报告中环保词频/报告总字数

企业年龄，用企业上市时间加1的自然对数表示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当地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自然对数

企业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企业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之比的自然对数

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总资产收益率

资本密集度=企业总资产/营业总收入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独立董事比例

董事会规模，用董事会人数表示

地区经济水平，用地方GDP表示

地区R&D人员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

地区固定资本存量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GI

GEA

Size

Age

BoardSize

Leverage

ROA

Capinten

Top1

Independent

TobinQ

GDP

ln Labor
ln SO2

ln Capstock

ln RD

样本量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29412

平均值

5.610
0.350
22.100
2.000
10.050
0.420
0.040
2.560
34.790
0.380
1.480
11.190
7.620
10.000
18.980
11.020

标准差

17.580
0.125
1.293
0.938
2.544
0.208
0.064
2.242

14.892
0.071
1.494

10.178
1.269
1.540
0.876
1.412

最小值

0.000
0.045
19.563
0.000
5.000
0.028

-0.506
0.378
8.320
0.231
0.089
0.232
3.892
4.394
16.084
6.221

中位数

0.000
0.342

21.911
2.197
9.000
0.411
0.039
1.933

32.830
0.364
1.036
7.418
7.547

10.165
19.131
11.352

最大值

223.000
0.715
26.388
3.332
19.000
0.908
0.214
20.812
75.900
0.615
17.098
38.701
11.142
14.238
20.651
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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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全国297个城市的政府环境关注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从地方政府

环境关注度的维度探究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一般而言，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在政府环

境关注较为紧密的地区可能会表现较为积极，尤其在当前提出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大

背景下，环境问题更是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那么，企业迫于政府实施的外在

约束和环境干预是否会增强自身的绿色创新行为，为了验证这一问题，本文构造如下模型：

GIjt = α0 + α1GEAi t - 1 +Xt - 1 + θt + φ j + νi + ρr + μ （1）
其中，GIjt 表示第 j 家企业第 t 年的绿色专利申请数；GEAi t - 1 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 1年的地

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其他变量定义见表1；α1 是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系数，如果在控制一系列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控制变量之后，α1 系数仍旧显著为正，则

说明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的提高将会有利于企业开展更多的绿色创新活动。 α0 为不随个体

变化的截距项；θt 为时间固定效应，φ j 为个体固定效应，νi 为城市固定效应，ρr 为行业固定

效应，μ是计量模型的误差项，Xt - 1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根据上述构建的基准模型，本部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考

虑到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时间滞后，本文选择滞后一年的解释变

量和控制变量参与模型回归。为了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首先

检验了一系列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其中VIF最大值为 3.98，平均值为 2.07，远小于临界

值10，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一步地，本文还对模型添加了时间、个体、行业

和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显著增加了企业的绿色

创新水平。由表3结果可见，第（1）列未加入固定效应的情况下，GEAi t - 1 的系数在1%水平上

显著为正。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增加了四类固定效应，结果在 10%的水平下仍然显

著。因此，假说1成立。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即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结论在更换

条件后是否依然成立，下面分组进行稳健性检验。

1. 两期滞后检验

由于我国企业绿色专利申请往往需要1到2年的时间，这就导致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

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的滞后，因此在基准回归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

阮青松 谢远鑫 吕大永：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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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准回归

变量

GEAi t - 1

Sizei t - 1

Agei t - 1

BoardSizei t - 1

Leveragei t - 1

ROAi t - 1

Capinteni t - 1

Topi t - 1

Independenti t - 1

TobinQi t - 1

GDPi t - 1

ln Labori t - 1

ln SO2i t - 1

ln Capstocki t - 1

ln RDi t - 1

样本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城市固定

行业固定

调整的R2

（1）
GIj t

5.711***
（3.08）
5.414***
（8.11）

-2.270***
（-5.95）

-0.126
（-1.21）

0.375
（0.29）
-5.530

（-1.64）
-0.253**
（-2.32）
-0.053**
（-2.33）

3.153
（0.98）
1.167***
（6.49）
-0.000

（-0.12）
1.665***
（5.65）

-0.948***
（-5.06）

0.294
（0.58）
0.984***
（3.36）
24，254

否

否

否

否

0.175

（2）
GIj t

1.972*
（1.71）
3.344***
（5.54）
-0.471

（-0.89）
-0.012

（-0.21）
-0.140

（-0.10）
5.130***
（2.61）
-0.134

（-1.46）
0.006

（0.22）
-3.079

（-1.55）
0.007

（0.05）
0.000*
（1.79）

0.427
（1.25）
-0.529**
（-2.33）

-0.085
（-0.05）

0.349
（0.59）
24，003

是

是

是

是

0.636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括号内为 t值；表中各回归均采用了公司层面、城

市-年份双向层面的聚类调整。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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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一期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将增加滞后两期的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即便在进行了两期滞后以后，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依然显

著存在。

表4 滞后两期检验

变量

GEAi t - 2

样本量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城市固定

行业固定

调整的R2

（1）
GIj，t

6.345***
（2.59）
21，311

是

否

否

否

否

0.170

（2）
GIj，t

2.795**
（1.98）
21，141

是

是

是

是

是

0.659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绿色专利引用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反映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水平，为了验证地方政府

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否可靠，本部分参考Popp（2002）的研究，将被解释变量由绿

色专利申请数量替换为绿色专利引用数量（GIC），一般来说，绿色专利引用的数量越多，说明

该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水平越高。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在有效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情

况下，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3.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前文使用文本分析计算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过程中选取的环保词频较多，可能导致地方

政府环境关注度指标过于宽泛的问题。因此，本文参考王印红和李萌竹（2017）的做法，首先统

计了历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生态环境相关词频出现的次数，随后按照词频出现的总次数

从高到低进行排序，选取排名前十位的词频重新计算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指标（GEA1i t）
①。

回归结果如表5第（2）列所示，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仍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

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

4. 缩减样本区间

为了降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8年后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因素的

①所选取的环保词频为“生态、绿色、环保、减排、污染、环境保护、能耗、低碳、二氧化硫、PM2.5”，和文章中

基准回归相比，本次词频选取剔除了能耗、空气、二氧化碳、化学需氧量、PM10等5个词汇。

阮青松 谢远鑫 吕大永：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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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我们剔除了原样本期间前后各两年的数据，重新检验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

绿色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第（3）列所示，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

响仍然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5. 更换回归模型

企业专利数量作为非负的计数变量通常高度右偏，且在 0处存在大量的值，基准回归采

用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有可能导致线性回归效率低下。因此，我们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式

回归进行结果验证，回归结果如表 5第（4）列所示，结果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和基准回归保

持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GEAi t - 1

GEA1i t - 1

样本量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城市固定

行业固定

调整的R2

（1）
GICj t

1.199**
（2.14）

9，741
是

是

是

是

是

0.732

（2）
GIj t

1.903*
（1.78）
24，003

是

是

是

是

是

0.636

（3）
GIj t

2.371*
（1.95）

17，204
是

是

是

是

是

0.665

（4）
GIj t

1.515***
（13.05）

24，254
是

是

是

是

是

-

6. 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回归控制了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相关控制变量，并加入了个体、年份、行业

和城市固定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解释变量和对应的控制变量进行了滞后一期处

理。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本文回归结果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但是，由于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是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分词计算而来，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问题，因此

不能完全排除内生性问题。在本节中，我们将重点讨论可能的内生性来源，并试图进行

解决。

（1）反向因果。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长期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企业的行为或多或

少受到政府观点的影响，政府环境关注度的提高会对企业管理者的绿色行为产生冲击，影响

企业的绿色创新程度。同时，自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地方的生态环境质量逐渐纳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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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的考核体系，因此，地方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当地生态问题的

重视程度。反向因果的存在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了滞后一期的

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以减轻可能的反向因果作用。

（2）遗漏同时影响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因素。决定地方上市企业绿色创新的因素主

要有地区的研发环境、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状况，而决定政府对环境关注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

生态和经济两个部分。我们使用的是地方上市企业的绿色专利和相关的财务数据，控制了企

业层面的一系列特征变量，并加入了企业和城市的固定效应，并在考虑了可能的行业变迁和

时间因素差异的基础上固定了行业和年份，因此可以认为各企业面临的内部环境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只考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外部影响因素和影响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的宏观因

素。首先，地区的研发环境好坏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难易程度，因此，我们

将地区每年的研发人员数量纳入控制变量。其次，考虑到地方的生态环境质量会直接影响到

当地政府对于环境的重视程度，因此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了地方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此外，地

区的经济差异会影响到当地居民对于环境的外部需求，政府对于环境的关注也随之受到影

响，因此我们也将地区的GDP和资本存量水平纳入了控制变量。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变量控

制，遗漏变量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较大程度缓解。

（3）测量误差。以上讨论表明，本文回归的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并不严重。但是，由

于解释变量使用的测算数据，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

已经将环保的相关词频进行了缩减，缩减词频计算后的回归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的结论，为了

进一步缓解了测量误差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将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

本文参照 John等（2008）及李佳宁和钟田丽（2019）的研究，选取同省份其他地级市地方政

府环境关注度的均值（NonlocalGEA）作为工具变量（IV）。作为一个合适的描述地方政府环

境关注度的工具变量，该变量不仅要能够解释各地区政府环境关注度的差异，还必须符合外

生性的要求，即该工具变量只能通过政府环境关注度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而不能通过其

它途径影响。中国政府具有“全国一盘棋”的特征，尤其是对于省级行政单位而言，全省的政

策基调基本一致，故同一个省级行政区下其他地市政府对环境的关注程度会影响到本地政府

对环境的关注度，因此具备相关性假设。然而，如何论证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即工具变量只

通过解释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是本部分的重难点。

首先，为了保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防范工具变量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潜在相关性，

本文借鉴Leary和Roberts（2014）的方法，将工具变量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进行回归，回归结果

（见表6）并不显著，这说明工具变量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

阮青松 谢远鑫 吕大永：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

14



2023年第3期

表6 工具变量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

变量

NonlocalGEAi t - 1

样本量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城市固定

行业固定

调整的R2

GIj t

3.615
（1.53）
24，003

是

是

是

是

是

0.636

其次，工具变量除了会通过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外，是否还存

在其他途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是本文需要思考的问题。

（1）工具变量可能影响本地上市企业环保投资，进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同省级其

他地级市的政府环境关注度可能会影响本地上市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进而影响本地上市企

业的绿色创新。首先，外地政府高度关注环境问题可能会通过上级政府压力传导至本地，促

使本地政府强调本地企业的环保责任，刺激企业增加环保投资。企业可能会加大在环境友好

型技术、设施和流程方面的投资，以响应政府对环保的呼吁。其次，政府环保政策的强化可能

带来环保投资的机会成本，即不投资环保可能导致政策风险或声誉损失。因此，企业更可能

在环保方面投资，以减轻潜在的负面影响。此外，非本地政府环保关注度的提升也可能引发

本地市场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为满足市场需求，地方上市企业可能加大在绿色创

新方面的投资，推出更环保的解决方案，进而促进绿色创新的发展。

（2）工具变量可能通过影响本地的环境规制水平，进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同省级其他

地级市的政府环境关注度提高时，由于示范效应的存在，地方政府将会感受到压力的存在，环

境规制水平可能会有所提升，进而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首先，其他地市政府在环境保护方

面采取积极政策，本地政府可能受其借鉴，加强环境规制，从而在政策层面鼓励绿色创新。其

次，高环保关注度地区可能形成政策传导效应，迫使本地政府加强环境规制，从而使企业面临

更严格的环保要求，促使其进行绿色创新以符合规定。此外，高环保关注度可能引发公众对

环保的期望，激励政府强化环保政策，从而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影响。最后，高环保地区的

企业可能在环保合规方面具备竞争优势，因此，本地企业为了适应严格的环境规制，需要在绿

色技术创新方面加大投入。

（3）工具变量可能影响地方政府对企业环保补助，进而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同省

级其他地级市的政府环境关注度的提升可能通过影响本地政府对企业发放的环保补助，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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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本地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首先，其他地区政府的高度环保关注度可能促使本地政

府更加敏感，从而采取更多环保政策，其中包括向企业提供环保补助以激励绿色创新。政府

可能倾向于鼓励企业在环保领域进行投资，通过补助来减轻企业的环保成本，从而刺激企业

更积极地进行绿色创新。其次，政府环保关注度的增加会促使更多资源被用于环保领域，进

而反映在环保补助上。企业可以通过申请补助来获得财务支持，用于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实

施。这样的资源支持将帮助企业降低环保创新的成本，从而增强其在绿色创新方面的动力。

此外，政府环保补助的分配可能对企业声誉产生积极影响，环保补助能够体现企业在环保领

域的积极参与，为提升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企业可能会借此机会加大在绿色创新方面

的投资，从而提高绿色创新水平。

为了验证工具变量是否会通过影响上述三条可能的路径，进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本部

分别将地区环境规制水平（Supervison）、上市企业环保投资（Eninvest）以及地方政府对企业

的环保补助（Ensubsidy）三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和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

如表7所示。

表7 工具变量和可能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路径的关系

变量

NonlocalGEA

样本量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城市固定

行业固定

调整的R2

（1）
Supervison

0.017
（0.05）
24，856

是

是

是

是

是

0.921

（2）
Eninvest

0.377
（1.02）
19，360

是

是

是

是

是

0.694

（3）
Ensubsidy

-0.006
（-0.69）
27，723

是

是

是

是

是

0.323

回归结果表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同省级其他地级市的政府环境关注度并不会影响到本

地的上市企业环保投资、政府对企业环保补助以及本地的环境规制水平。综上所述，IV同地

方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不相关，且排除了 IV通过其他路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可能性，

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我们所选择的 IV满足外生性假定。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选择的 IV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第一阶

段的回归结果中F值远大于经验值10，从而显著地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第一阶段回归

结果表明，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增大时，本地的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水平将会提

高。这可能是当一个地区的环境问题暴露时，其他地市的政府会更加警惕此类风险的发生，

阮青松 谢远鑫 吕大永：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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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省级政府也会更加重视全省的生态问题，促使本地的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增加。第二阶

段回归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和基准回归系数在

方向性上保持一致。但与基准回归相比，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在绝对值上显著增大，这说明潜

在的内生性问题倾向于低估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表8 工具变量估计

变量

NonlocalGEAi t - 1

FGEAi t - 1

样本量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F值

（1）
第一阶段

GEAi t - 1

0.999***
（24.66）

24，003
是

是

是

是

是

49.56

（2）
第二阶段

GIj t

3.619***
（2.76）
24，003

是

是

是

是

是

27.9

（三）避免监管处罚的动机检验

1. 地方环境规制发挥调节作用

理论分析部分分析了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可能是为了避免来自政府的环境监管处罚。为

了验证避免政府监管处罚是否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原因，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GIjt = β0 + β1GEAi t - 1 + β2Supervisioni t - 1 + β3GEAi t - 1´ Supervisioni t - 1 +

Xt - 1 + θt + φ j + νi + ρr + μ
（2）

其中，Supervision 表示地方的环境规制强度水平，将其和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 GEA 构建交互

项进行回归，用于检验地方环境规制程度是否会在政府环境关注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调

节作用。由于政府的环境监管强度不能被直接观测到，本文参照朱平芳等（2011）的做法，使

用代表性污染物废水、废尘与废气的排放量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但是直接将这些指标带

入回归模型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不同污染物之间的排放量可能具有相关性，从而会带来多

重共线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同的污染物之间具有差异性，横向对比较为困难，不能通过简

单的加总进行计量。为克服上述问题，本文利用单位GDP所对应的污染物数量，利用熵值法

加权计算环境规制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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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t =
1
3ån = 1

3

ERn it =
1
3ån = 1

3 E n it

En it

Ù = 1
3ån = 1

3

(
en it Git

å
i = 1

297

(en it Git)
) （3）

Supervision = 1/ERit （4）
其中，ERit 为利用地方“三废”指标计算而来的环境规制指数，该指数越大则意味着地方产生

单位GDP所导致的污染排放越严重，表明地方政府对于环境污染的规制措施越不足，对于环

境的治理越松懈。考虑到和待检验模型的预期系数符号一致，本文将其进行倒数处理，并用

Supervision 表示，Supervision 越大则表示地方的环境规制程度越强。 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

份，n 表示污染物的种类。 E n it 表示第 i 个城市在 t 时期第 n 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En it

Ù
为

全国第 t 时期第 n 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 Git 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期的GDP。 en it 表示第 i 个

城市第 t 期第 n 种污染物的排放量。

表9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提高以后，地方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大，企业的绿色创

新水平越高，假说 H2a 得证。其中，第（1）和第（2）列使用了环境规制指数倒数的虚拟变量

Supervision1代入模型进行回归，若地方环境规制指数 Supervision1大于当年所有地区的平均

水平则 Supervision1赋值为1，否则为0。
表9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变量

GEAi t - 1

Supervison1i t - 1

GEAi t - 1´ Supervison1i t - 1

样本量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城市固定

行业固定

调整R2

（1）
GIj t

-0.183
（-0.16）
-1.761**
（-2.07）
4.758**
（2.01）
23，229

否

是

是

是

是

0.615

（2）
GIj t

0.309
（0.30）
-1.318**
（-2.05）

3.132*
（1.82）
23，229

是

是

是

是

是

0.623

2. 环保法颁布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调节作用

严格的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重污染企业的违规成本上升并超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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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投资成本，从而刺激企业主动增加环保投资，提升绿色创新能力。长期以来，重污染企业排

放大量污染物，造成巨大环境压力，是惩罚型环境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王锋正等，2022）。政

府实行的环保规定，例如技术和排放标准，为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以及单位产品能耗提出了

更严格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标准，重污染企业必须致力于绿色技术创新。为了进一步验证

环境监管是否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动机，我们选定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作为政策时点，探究环保法实施以后，面临严格环境监管的重污染企业是否会开展更多的绿

色创新行为，以规避大规模的监管处罚。为此，本文参照《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

录》《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并对比《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选定16个细分行业作为重

污染行业①。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环保法增强对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

的调节效应仅在重污染企业分组下表现显著。回归结果表明，环保法颁布以后，重污染企业

的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提高，这说明企业为了避免潜在的监管处罚会积极的开展绿色创新水

平，研究假说H2b成立。

表10 环保法的调节效应

变量

GEAi t - 1

Posti t - 1´GEAi t - 1

样本量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城市固定

行业固定

调整的R2

（1）
重污染行业

GIj t

0.035
（0.03）
4.888*
（1.79）
7，767
是

是

是

是

是

0.644

（2）
非重污染行业

GIj t

1.011
（0.58）

3.115
（1.03）
16，172

是

是

是

是

是

0.640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括号内为公司层面、城市-年份双向层面的聚类调

整标准差；如果时间在2015年以前则 Post 定义为0，2015年及之后则定义 Post 为1。

①重污染企业细分行业如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

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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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质性讨论

前文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能够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产生较为积极的影

响，而从企业角度探讨这一影响存在的原因主要是企业迫于政府环境监管处罚所采取的无奈

之举。为进一步深化对上述关系的理解，本文根据不同的企业特征会面临不同程度的环境监

管的逻辑出发，从企业所在区域、企业是否披露环境信息、企业是否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企业规模等维度切入，对企业被动开展绿色创新的问题进行异质性检验。

1. 区域异质性

中国地势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在收入较高的地区，消费者

对环境的需求更为强烈，更愿意花费较高的价格购买环保型产品。而在不发达地区，由于贫

困可能导致贫穷陷阱，个体的需求和追求往往局限于基本生活用品。尽管他们内心可能怀有

美好愿望，但无法形成实际有效的高层次环境需求。生态问题是目前政府工作的重点问题，

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更加注重人民生活的高质量发展，更有条件建设生态文明社会，

并根据现实需要调整其工作方向以适应居民的发展需求。为了验证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是

否会造成结果的不同，本文将我国划分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经济情况由弱到

强。根据上述分析可知，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条件更为优越，故当地政府对于环境监管更为

严格，这可能使得东部企业拥有更高的绿色创新水平。分组回归结果如表11所示：仅有东部

地区的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结果和理论预期一致，这说

明政府环境监管能够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

表11 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

GEAi t - 1

样本量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城市固定

行业固定

调整的R2

（1）
东部

GIj t

2.795**
（2.16）
17，271

是

是

是

是

是

0.656

（2）
中部

GIj t

1.222
（0.62）
4，048
是

是

是

是

是

0.542

（3）
西部

GIj t

-0.606
（-0.46）

2，681
是

是

是

是

是

0.586

2. 环境信息披露

根据《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细则第七条：对重点排污企业、强制生产的清洁

阮青松 谢远鑫 吕大永：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

20



2023年第3期

企业和曾因生态环境违法的企业需要开展强制的信息披露。企业之所以披露环境信息，往往

是由于历史原因而遭受政府的强制要求。参与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环境

监管，为了避免潜在的监管处罚，此类企业会表现出更多的绿色创新行为。尤其对重污染制

造业企业而言，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其面临的环保审查和环境信息披露越发

严格，而绿色创新通过改进生产流程等途径能够降低环境事故的发生频率，减少企业环境丑

闻曝光的可能性（解学梅、朱琪玮，2021）。因此，我们预期开展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迫于外部

的压力和监督会开展更多的绿色创新行为。本文按照是否披露环境信息进行分组的回归结

果如表12所示：第（1）和第（2）列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的提升能够在5%的显著性水

平上促进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开展绿色创新，而未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则不显著，和预期一致。

3.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是指依据 ISO14001标准由第三方认证机构实施的合格评

定活动。ISO14001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一份标准，该标准于 1996年进行首次发布。

ISO14001认证能够向政府释放强烈的环境合规信号（Potoski & Prakash，2013），降低监管风

险、满足所在地政府的监管要求。相对于没有通过 ISO14001认证的企业，企业通过 ISO14001
认证已经建立了内部环境管理系统，在面对严厉的环境规制时具有统一、协调、机动的组织优

势，可以通过有效的内部治理提高对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实现降污减排，达到甚至超过

地方政府的监管要求，获得地方政府认可。而没有通过 ISO14001认证的企业将面临着严厉

的环境规制和地方政府监管，不得不致力于自身的污染气体排放量的监测和控制。因此，本

文预期与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相比，未通过认证的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治理压力更

大，可能存在更大的监管风险，为了避免遭受环境监管处罚，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提升以后，

未通过认证的企业将会开展更为积极明显的绿色创新行为。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12第（3）和

第（4）列所示，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其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不

显著，而未通过认证的企业则表现出5%的正向显著性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未通过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的企业在面临严格的环境监管时，被迫开展更多的绿色创新行为。

4. 企业规模

头部大规模企业作为行业的发展标杆，其自身行为会影响行业的风向。同时，政府也青

睐于通过约谈大企业向市场释放监管信号，这类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环境关注，面临更多

的环境监管。因此，对企业的规模进行区分后探讨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异

质性影响具有必要性。鉴于上述分析，我们预期规模越大的企业，在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加

强以后由于面临更强的环境监管，将会从事更多的绿色创新行为。我们根据企业的总资产将

企业的规模按照行业均值进行分组，低于当年行业平均值以下的企业设置为小规模企业，大

于等于行业均值以上的企业则划分为大规模企业。回归结果如表 12第（5）和第（6）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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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规模企业而言，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大规模企业

则具有在5%的正向显著水平，和预期一致。说明大规模企业由于受到更为严厉的环境监管

而保持较高的绿色创新水平。

表12 环境信息披露、ISO认证、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

变量

GEAi t - 1

样本量

控制变量

时间固定

个体固定

城市固定

行业固定

调整的R2

（1）
披露

GIj t

6.638**
（2.12）
6，211
是

是

是

是

是

0.703

（2）
未披露

GIj t

-0.628
（-0.76）
17，083

是

是

是

是

是

0.585

（3）
认证

GIj t

-2.944
（-1.12）

4，408
是

是

是

是

是

0.684

（4）
未认证

GIj t

3.243**
（2.54）
18，979

是

是

是

是

是

0.636

（5）
小规模

GIj t

-0.438
（-0.87）
10，989

是

是

是

是

是

0.423

（6）
大规模

GIj t

4.703**
（2.38）
12，694

是

是

是

是

是

0.670

六、结论和政策启示

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对于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

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是

否能够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企业绿色创新的动机。研究发现：地方

政府环境关注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并得出企业之所以开展绿色创新是为了

避免政府监管处罚的结论，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

析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被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未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

及大规模企业由于受到更为严格的环境监管，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其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

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为规范政府环境治理，推动地方政府和上市企业协同发展绿色创新，顺

利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证据支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释放绿色信号。地方政府对环境的关注度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容易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扰。由于政府精力有限，必须采用科学、高效且合

理的方式分配关注度，以提高政策执行力度并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生

态环境的关注，在关键的舆论场合和官方报道中强化生态环保宣传，释放更多积极信号，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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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公众关注环境，推动企业秉持绿色生产的发展理念。同时，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应着重

解决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地方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二，加强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更为严格的环境监管迫

使企业采取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创新举措，推动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总体水平增加。通过

强化监管措施，地方政府可以提供明确的环境要求和标准，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和管理创新，以适应更高的环境标准和法规要求。这种强有力的环境监管促使企业积极调整

其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和排放控制措施，从而推动更为广泛的绿色创新实践。

第三，因地制宜、合理分配地方政府环境关注。本文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较好

的地区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关注更有利于地方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此外，被强制披露

环境信息的企业、未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及大规模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环境关注更为敏

感，因此，地方政府在提升环境关注度的前提下，对这类企业应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监管，更

有利于激发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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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Local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 Promote
Firm's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Ruan Qingsonga, Xie Yuanxina , Lv Dayongb

(a: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b: School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Abstract: Improving firm's gre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highly debated topic in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This pa-

per explores the effec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 on the firm's green innovation with a panel

data of 297 Chinese cities over the period 2009—2020. We find the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firm's green innovation, this result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The possible explana-

tions show that firm carries out gre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to avoid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en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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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 and firm's green innov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for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irms,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those uncertified firms with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motivation of firms to

avoid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enalties provides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 and firm's green innovation. Therefore, enhanc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atten-

tion to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ffor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and expedi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co-friendly society.

Keywords: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 Firm's Green Innovation; Moderating Effect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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